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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本院國民黨黨團，有鑒於民進黨黨團總召柯建銘委員在立法院院會議場內行為嚴重

失序，當眾咆哮暴走傷人，以致造成國民黨委員徐巧芯受傷，嚴重傷害國會形象

，柯建銘委員之暴力行為應予嚴厲譴責，爰要求柯建銘委員於院會向徐巧芯委員

公開道歉，另依立法委員行為法第七條規定，提案建請將柯建銘委員送交紀律委

員會議處，以儆效尤。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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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11屆第3會期第5次會議報告事項第2案委員林倩綺等20人

擬具「軍人待遇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及第59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全民

健康保險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院會所作之決定提出復議。是否有當？請公決

案─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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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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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11屆第3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事項第25案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擬具「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草案」院會所作之決

定提出復議。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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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 

 

 

77 

 

 

）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第11屆第3會期建請延長會期至114年7月31日止。是否有

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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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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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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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一、『0121嘉義大埔地震』對嘉義

、台南地區造成嚴重衝擊，災後重建刻不容緩。中央政府各部門應秉持『從寬、

 

 

 

 

 

 

 

 

 

 



從速、從簡』原則，積極協助受災居民，特別是在租金補貼、弱層補強、拆除重

建等方面提供適當資源，確保災區居民得以迅速恢復正常生活。二、目前針對受

損建築之評估主要依據結構技師對房屋主體結構（樑柱）之勘查結果，導致部分

受災戶無法獲得應有之補助。然而，許多受災房屋雖樑柱未受嚴重影響，但牆體

、樓梯等關鍵結構已出現明顯龜裂甚至崩塌，影響居住安全。因此，中央政府應

積極會同地方政府主動輔導民眾辦理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及弱層補強經費補

助，針對耐震能力不足之結構提供補助與技術支持，以提升建築物抗震能力，降

低未來災害風險。三、目前紅黃單之補助辦法缺乏統一標準，特別是連棟透天厝

因共同柱結構問題，導致部分住戶難以進行整排重建。例如，若相鄰住戶分別被

貼紅單與黃單，紅單戶可獲得重建補助，而黃單戶則無法受惠，進而影響整體重

建進程。因此，政府應檢討紅黃單認定標準，使連棟透天厝住戶能夠獲得公平且

一致之補助，以利重建作業順利推動。四、目前多數紅單房屋已進入都市更新及

危險老舊建築重建程序，並可透過容積獎勵機制降低重建負擔。然而，對於無意

願參與危老或都市更新計畫之災戶，應比照『0403花蓮地震』模式，制定『

0121嘉義大埔震災復原自用住宅重建補助方案』。該方案應以原地原容積興建

成本之85%作為補助基準，並設立上限，並於兩個月內完成相關辦法之訂定，以

確保受災居民能及時獲得援助。五、針對已認定為紅單之毀損房屋，其拆除、運

輸及去化費用，應依法由地方政府優先動用災害準備金支應，倘若地方財政無法

負擔，則由中央政府全額補助，以確保拆除作業順利推動，減輕地方財政壓力，

並加速災區復原進程。」是否有當？請公決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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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公投提案主文為：「您是否同意第三核能發電廠經通過整

體安全評估後，恢復繼續運轉？」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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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公投提案主文為：「為保障人民參政權，您是否同意政府

應於二年內於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之各項選舉、公投，落實移轉投票制度法制化？

」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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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依立法委員行為法第七條，立法委員

應秉持理性問政，共同維護議場及會議室秩序，民主進步黨柯建銘總召以違反人

類基本文明之粗言穢語，恣意辱罵韓院長國瑜及其他委員，在議場暴走並將枴杖

作為攻擊武器，毀損公物、傷害委員之暴力行為，非國會殿堂所應出現及非法所

容許之行為。為維護議事秩序及其他立法委員之人身安全，將柯建銘委員移送紀

律委員會，對其恣意妄為之行為作出懲戒。」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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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六十七條之三條文；並修正第十條之一、第二十二條、第二十

三條之一、第二十三條之二、第六十七條之一、第六十七條之二、第七十條及第

七十二條條文─完成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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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是論壇……………………………………………………………………………… （ 131 ～ 134 ） 

委員會紀錄 

114 年 4 月 9 日（星期三）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6次會議（含秘密會議） 邀請國家安全局局長蔡明彥率相關

情報機關首長提出「國家情報工作暨國家安全局業務報告」，並備質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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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 

交通委員會第6次會議 一、邀請交通部部長陳世凱就「如何推動國際旅客來台觀

光」及「提升國際機場量能與服務品質及增闢國際線航點航班之作為」進行專題

報告，並備質詢；二、處理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關於交通部主

管預算凍結案計46案；三、審查人民請願文書共12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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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 4 月 10 日（星期四） 

內政委員會第9次會議 一、繼續審查委員丁學忠等16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第二

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二、繼續審查委員張嘉郡等29人擬具「殯葬管理

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三、繼續審查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

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四、繼續審查委員許宇甄等18

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五、繼續審查委員羅

廷瑋等17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六、審查委

員洪孟楷等17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七、審

查委員魯明哲等16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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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7次會議 邀請外交部部長、經濟部次長、大陸委員會副主任

委員、財政部次長、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副總談

判代表、中央銀行副總裁報告「美國開啟全球貿易制裁及與中共競合下，我外交

經貿戰略佈局及因應」，並備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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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委員會第7次會議 一、邀請中央銀行楊總裁金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彭主

任委員金隆、行政院主計總處陳主計長淑姿、財政部莊部長翠雲、經濟部郭部長

智輝、農業部陳部長駿季就「川普對等關稅政策實施，對我國股匯市、經濟成長

、物價、房市等項所造成之衝擊與因應措施」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二、審

查「納稅者權利保護法」4案：(一)本院委員賴士葆等22人擬具「納稅者權利保

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二)本院委員羅廷瑋等18人擬具「納稅者權利保護

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三)本院委員林思銘等20人擬具「納稅者權利保護

法第七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四)本院委員林思銘等18人擬具「納

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審查「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

 

 

 

 

 

 

 

 

 

 

 

 

 

 

 

 

 

 

 

 

 

 

 

 

 

 

 

 

 

 

 

 

 

 

 

 

 

 

 

 

 

 

 

 

 



業稅法」8案：(一)本院委員鍾佳濱等18人、委員鍾佳濱等23人、委員郭國文等

17人分別擬具「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二)本

院委員陳超明等18人、委員邱志偉等16人分別擬具「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三)本院委員賴士葆等25人、委員顏寬恒等16人

分別擬具「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四)本

院委員賴士葆等22人擬具「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五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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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團協商紀錄 

114 年 4 月 10 日（星期四） 

國民黨黨團召集協商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委員羅智強等27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

案」、委員洪孟楷等22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增訂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一及第一百

六十三條之二條文草案」、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六十一

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思銘等16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羅智強等29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增訂第三十七章章名及第三百六十四條

條文草案」及委員吳宗憲等19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增訂第十章之一、第一百七

十二條之一及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二條文草案」等7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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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月10日召開之經濟委員會會議、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會議、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會議等3委員會會議紀錄不及於本期出版，容後補刊，敬請諒察。 
     

 


